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北星計畫招生作業試辦要點

98年9月2日北市教職字第09838209200、09838209201函頒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落實「國中均質、適性教育」理念及辦理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高中職）多元入學招生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之北星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指臺北市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符合本計畫推薦資格，經就讀之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推薦，依高中職設定之招生條件免試錄取之入學方式。

3、 國中全程就讀同一學校之應屆畢業生，其九年一貫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前五學期總成績之平均成績，依百分數計分法，全校排名在前百分之四十以內者，得由就讀學校推薦報名參加本計畫招生。
國中各校至多以推薦十名學生為限。國中就同一名學生僅得推薦至一所高中職學校，推薦至職業學校者，並得以該校所設招生科別填列志願。
4、 本計畫招生之辦理，由臺北市高中職參與學校組成聯合招生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生委員會），推舉一校擔任主委學校，負責召集研擬招生簡章，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理各項招生事務，並處理招生相關緊急事宜，訂定相關保密規定及迴避原則。
前項招生簡章應詳列簡章公告日期、招生科班、招生名額、報名資格、各校招生條件、成績採計、錄取、放榜、報到及招生申訴處理程序等相關規定。
5、 本計畫之高中職招生名額由本局專案核准，高中職每班（不含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學術性向資優班、科學班）應提供二名名額，占各校當學年度申請入學之名額。未足額錄取及放棄入學資格後之缺額，應納入作為當學年度高中職登記分發入學之招生名額。
6、 本計畫之錄取原則如下：

（1） 高級中學各校錄取同一國中學生以一名為限。職業學校各科錄取同一國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2） 高中職以推薦學生之國中在校成績之全校排名百分比及其所填職業學校招生科別之志願順序為錄取依據。
（3） 全校排名百分比相同時，依招生簡章各校科訂定之同分比序規定，依序錄取。比序仍相同時，予以增額錄取。
（4） 各校科招生之錄取人數，以招生簡章所定名額為限，不列備取。
7、 各國中應成立推薦委員會，訂定推薦原則及程序，於校內公布，審慎辦理推薦作業，並依招生簡章之規定向招生委員會辦理推薦報名作業。
8、 學校如有推薦不實或違反招生規定之情事，由本局追究學校及人員責任。
9、 依本計畫錄取之學生如欲參加當學年度高中職聯合申請入學、登記分發招生，須依招生簡章規定，於期限內申請放棄本計畫錄取入學資格後，始得報名。
10、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當學年度之招生簡章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SHAPE  \* MERGE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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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先導計畫

子計畫4「調整高中職入學方式」

方案4-1「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

教育部98年9月4日台中（一）字第0980151658號函訂定

壹、前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在民國84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揭示：「改進高中入學制度，建立多元入學管道」，並於民國87年7月發布「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同年9月發布「高級職業學校多元入學方案」。民國90年辦理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以下簡稱國中基測），全面推動實施高中、高職、五專多元入學方案，希望在公平公正之前提下，改變傳統聯考以單一智育成績分發篩選，改以學生基本學習能力評量作為門檻檢定，期能導引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教育轉向注重學生學習潛能之啟發與多元適性之發展。
國中基測實施迄今已九年，但是各種多元管道仍以國中基測量尺分數作為分發篩選之重要參據，多元能力評量參採比重偏低，國中學生升學競爭壓力未得緩解，高職申請入學名額報到率偏低，學生未能適性選擇高中職就學等問題，原期以國中基測作為入學門檻，申請入學導引適性分流，多元管道實現多元選才等理念，未能完全體現。為能給予每位學生優質的教育環境，多元適性的發展。因此，以漸進彈性、因地制宜等原則，穩健逐步調整多元入學方案，建立適合各地區國中學生的升學方式有其必要性。

基於實現教育機會均等與追求教學卓越之理念，給予每位學生同等的關懷和尊重，以實現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本部積極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出子計畫4「調整高中職入學方式」，在既有多元入學方案基礎下，研擬4-1「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本實施方案)，期以逐步擴大推動免試入學比率，調整高中職和五專多元入學方式，以奠定未來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重要核心基礎。
貳、目標

1、 發展學生多元智能，紓緩學生升學考試壓力。

2、 發揮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提高教學與學習品質。

3、 發展學校辦學特色，增進學生適性學習與發展。

4、 全面關照不同地區學生，縮短城鄉教育落差。

參、辦理原則

一、學生主體：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給予每位學生同等的關懷和尊重，提供適性及優質之教育機會。
二、多元適性：學生依性向、興趣、志願、或在校學習各項表現等做為其進路發展之依據。


三、就近入學：高中職和五專考量學校地理環境等因素，優先提供鄰近國中免試入學名額。
四、保障弱勢：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考量區域城鄉落差、文化不利及弱勢族群等因素，規範轄屬高中職及五專優先提供免試入學名額，保障偏鄉國中學生或弱勢學生升學權益。

五、因地制宜：各區得採取一種或兼採數種不同入學模式，並得經各該地方政府及相關團體同意後全面辦理學區免試入學。

六、漸進彈性：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考量教育資源，漸進提高免試入學比率或名額，穩健逐步推動。

肆、實施期程及比率

本實施方案分為三個期程漸進推動，各期程及免試入學比率規劃如下：
一、宣導推動期：99學年度到100學年度
（1） 各公立高中：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的5-35％為原則。

（2） 各公立高職：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的5-35％為原則。

（3） 各公私立五專及私立高中職：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的35％為原則。 
二、擴大辦理期：101學年度起

（1） 各公立高中：免試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的40％以上為原則。

（2） 各公立高職：免試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的60％以上為原則。

（3） 各公私立五專及私立高中職：免試入學名額以核定招生名額的70％以上為原則。

三、全面實施期：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免試入學方式應再做調整，以利各招生區全面推動。

但部分學校及特殊類科因應發展特色及實際需要，得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後，彈性調整各期程免試入學之比率。

伍、辦理方式

一、在宣導推動期，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定之，得由現行申請入學及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分別辦理免試入學相關事宜，並配合推動期程逐步修正運作機制，各招生區得選擇下列方式辦理免試入學：

（1） 全區共同辦理：依現行15個招生區或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調規劃之招生區為範圍共同辦理。

（2） 跨區聯合辦理：高職、五專，或高中科學班、實驗班、藝術才能班等，得跨區聯合辦理。

（3） 多校聯合辦理：高中職及五專得依學校特色或地理環境，聯合多校共同辦理。

（4） 單一學校辦理：高中職及五專單一學校，得獨立辦理免試入學。

二、擴大辦理期起，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召集國中、高中職及五專代表，成立免試入學委員會，以全區共同辦理為原則，必要時得跨區聯合辦理、多校聯合辦理或單一學校辦理。

陸、入學模式


一、學區登記模式

（一）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所轄區域、人口分布及教育資源共同協商，規劃高中職之學區。

（二）國中畢業生依其所屬學區，辦理登記入學。

（三）當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按其志願序採抽籤或設籍時間等方式辦理入學。

二、國中薦送模式

（1） 各高中職得依各區內各國中畢業班數或人數，按比率提供給各國中免試入學名額。並得依歷年就讀該校人數調整免試入學名額。

（2）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訂定國中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及五專實施要點，規範各國中薦送學生之原則。

（3） 各國中應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實施要點，訂定各校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及五專作業要點，薦送學生至高中職。

（4） 各國中應依實施要點及作業要點，參酌社區關聯、性向探索、學生志願次序或在學各項學習表現等若干項目，薦送學生至高中職。

（5） 當申請名額多於提供名額，國中得採計在校表現或辦理抽籤等方式，決定薦送人選。

三、學生申請模式

（1） 高中及高職、五專各類科得提供部分或全部名額供國中畢業生申請入學，各校得訂定0至3項申請條件。

（2） 高中體育班、科學班、實驗班、藝術才能班、高職五專各類科得提供免試入學名額，給具特殊才能或競賽成績優異之學生免試入學。

（3） 國中學生依高中職及五專訂定之申請條件及時程，依性向、興趣及申請條件向各招生區之招生委員會主動提出申請。

（4） 高中職及五專採書面審查方式審核申請名單，並決定錄取學生名額。

（5） 當申請名額多於提供名額，且學生申請條件相同時，得辦理面談或以抽籤方式，決定錄取學生名額。

柒、配套措施

一、縮短公私立高中職學費差距

加額補助私立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學生學費，縮短公私立學校學費差距，降低國中學生競逐公立學校之升學壓力，並確保受補助學校教育品質，以維護學生選擇不同性質學校的受教權。 

二、強化學生生涯發展輔導功能

各國中應發揮輔導功能，增強國中教師輔導知能，對具特殊才能或高職五專類科性向興趣明確之國中學生，積極輔導其適才適性入學，期能達成學生適性分流與多元發展之目標。

三、辦理國中學生性向探索課程

各高中職應辦理性向探索課程，提供鄰近國中學生依其興趣或意願參加；並配合性向探索實作評量以及性向或心理等測驗，作為國三學生進路選擇高中或高職各類科之參照。

四、規劃維持學生學習品質措施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進行長期性與系統性的學習指標系統建立，並得辦理全國國中學力調查，建構豐富多元的資料庫系統，以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現況與趨勢，進而有效提升教育品質。

五、深化高中職優質化
擴大推動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強化學校特色與學生扶助措施，均衡各區辦學資源，以保障國中學生就近入學教育機會之充分與均等。
六、調整各招生區高中職教育資源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衡量各地教育資源分布，依各招生區國中升學機會與學校分布狀況，訂定推動期程，逐步調整高中職學校資源。

七、建立國中學生成績處理系統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建立轄屬國中學生成績處理系統，協助國中蒐集與保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供學生或校方申請使用，配合擴大免試入學作業程序，確保資料完整性及正確性，以達成公平與公正。

八、研修相關法令規章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研修相關法令，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研訂相關辦法或計畫，並應積極輔導轄屬各級學校漸進彈性逐步推動，並寬籌經費，補助相關學校及推動各項配套措施。

九、加強方案宣導及溝通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應於相關會議及研習活動中，加強本實施方案理念溝通與技術層面宣導，並建立溝通機制，凝聚共識。

捌、衡量指標

1、 各高中職和五專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逐年提高。

2、 各國中學生參加免試入學人數逐年提高。

3、 各國中學生參加免試入學報到率逐年提高。

玖、預期效果

一、紓緩學生升學壓力，促進學生多元適性發展。

二、促進教師有效教學，落實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三、建立學校辦學的特色，建構優質的學習環境。

四、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奠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基礎。

拾、附則

1、 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依「完成國民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辦理，並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求，自行訂定升學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定。
2、 高中資賦優異教育班學生之入學，應依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3、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入學、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班）畢業生分發、產業特殊需求類科、體育類高級中學及體育班等，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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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北星計畫招生入學示意圖





各高中職


�
�
組成聯合招生委員會，研訂招生簡章及各校招生條件。


各高中職每班（不含體育班、藝才班、資優班）應提供2名名額，占各校當學年度申請入學名額。


錄取原則：


高中及高職各科僅能錄取同一所國中的1名學生。


以國中在校成績之全校排名百分比及其所填職校招生科別之志願序為錄取依據。


全校排名百分比相同時，依各校科訂定之同分比序辦理。


�
�
招生名額：1,026名（市立高中職部分）占全數招生名額5％












































































































































附錄五





附錄四








各國民中學


�
�
各國中成立推薦委員會，訂定推薦原則及程序。


各校至多推薦10名學生報名。


同一名學生僅得推薦至一所學校，推薦至職業學校者，並得以該校所設招生科別填列志願。


�
�
推薦名額：890名


占國中九年級畢業生2.78％





國中應屆


畢業生


�
�
全程就讀同一學校，前五學期總成績之平均成績在全校排名前40％以內者。


依個人意願報名參加北星計畫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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